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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702 

議題研析 

一、題目：不適任教師及超額教師介聘之法制研析 

二、所涉法規 

教師法、高級中等教育法、國民教育法、國立高級中等

學校教師介聘辦法、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

及介聘辦法 

三、探討研析 

今年（2019 年）5 月發生國小特教班教師遭投訴不

適任行為，已送交不適任教師程序後仍獲介聘轉校至偏

鄉之事件。另外，關於教師介聘，教育部於今年 4 月底

修正《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辦法》第 14 條，教

師申請介聘的年資規定在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 6 學期

以上，但考量特殊需求及教育現場的衡平性，增訂「因

結婚，或生活不便有具體事實」，服務滿 4 學期以上得

申請介聘。另自明年（2020 年）8 月 1 日起，育嬰或應

徵服兵役之年資，最多只採計 2 學期。 

教師介聘可分為申請介聘及超額教師接受介聘，後

者接受介聘之順序，大部分以年資較淺、年齡較輕者為

先（後進先出原則）。少子女浪潮下因減班產生超額教

師，超額教師之介聘並非教師自願，涉及教師工作權，

事關教師權益重大。因此本文除探討不適任教師之介聘

問題外，對目前超額教師介聘普遍採用之後進先出原則

與相關法制問題，亦進一步加以研析。 

四、建議事項 

（一）《教師法》宜增訂進入不適任教師處理流程之教師不

得介聘之相關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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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已進入不適任教師處理程序後，仍獲介聘轉校

至偏鄉之事件，其實依據《國民教育法》授權訂定之《國

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及介聘辦法》第 15 條

及依據《高級中等教育法》授權訂定之《國立高級中等

學校教師介聘辦法》第 14 條均已規定，無「一、教師

法第 14 條第 1 項各款情事之一。二、涉校園性侵害、

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，尚在調查階段。三、已進入不適

任教師處理流程輔導期及評議期。四、…」始得申請介

聘。換言之，本案已進入不適任教師處理程序者，應不

得介聘。 

現行《教師法》第 15 條之 1 規定：「學校或主管

教育行政機關依前條規定優先輔導遷調或介聘之教

師，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發現有第 14 條第 1 項

各款情事之一者，其聘任得不予通過。（第 1 項）主管

教育行政機關依國民教育法所訂辦法辦理遷調或介聘

之教師，準用前項之規定。（第 2 項）」上述《國民中

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及介聘辦法》及《國立高級

中等學校教師介聘辦法》均更進一步規範有進入不適任

教師調查階段、輔導期及評議期之相關規定。建議較上

位之《教師法》，其第 14 條第 1 項有關不予聘任之各

款情事中，亦應增訂進入不適任教師處理流程之規定。 

（二）《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辦法》之規定，應符合

「為便於教師返鄉服務，安心教學」之目的，超額介

聘之規定，似已逾越母法授權 

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之介聘，係依據《國立高級

中等學校教師介聘辦法》，其法源依據為《高級中等教

育法》第 28 條第 3 項：「各該主管機關辦理公立高級

中等學校教師之介聘，得自行或聯合組成介聘小組辦

理；介聘小組之組織、介聘條件及運作辦法，由各該主

管機關定之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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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辦法》於 2019 年 4
月 24 日修正，增訂第 2 章「超額教師介聘」（第 3 條

至第 12 條），依據修正要點所述，原因是「落實《教

師法》第 15 條規定：『因系、所、科、組、課程調整

或學校減班、停辦、解散時，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

對仍願繼續任教且有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之合格教

師，應優先輔導遷調或介聘；…。』為因應未來國立高

級中等學校可能因少子女現象減班而產生超額教師問

題，以協助國立高級中等學校辦理超額教師介聘時有法

源依據…。」然而，《高級中等教育法》第 28 條授權

訂定介聘相關辦法之立法理由是「為便於教師返鄉服

務，安心教學」。是以，有關超額教師介聘之規定，是

否適合訂於此介聘辦法，不無疑問。類此規定，由於涉

及教師工作權益，似應於《教師法》中規範較為恰當。 

（三）關於超額教師介聘宜採積分制，並於《教師法》中明

確授權 

從現行《教師法》第 15 條規定，可看出對教師介

聘的事項授權交由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訂定進一步的

細節事項。因地方可能有因地制宜的需求，對學校教師

管理事項，應為地方政府的自治事項，故教師超額介聘

事項授權由地方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訂定係屬合理。然

而，授權的內容及範圍並不明確，且無立法說明，無法

從《教師法》得知超額名單大體上應參考哪些要件，例

如，考績、教師評鑑……等等，亦無法得出應以年資作

為參考要件。 

然目前無論《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辦法》第

4 條或各校自訂的超額辦法或縣市政府的超額辦法皆以

年資為主要參考要件，形成「後進先出」原則。對此，

《教師法》第 15 條完全沒有相關明文規範，亦無明定

其中可授權的範圍界限。例如年資最多應占多少比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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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於內容和範圍也僅含糊指出交由教育行政機關或學

校訂定。因此，對受規範者而言，並無預見可能性，不

符授權明確性原則。 

因超額介聘涉及教師工作權與工作平等權等基本

權侵犯的問題，不應把如此重要之事務僅交由行政機關

訂定自治規則，否則可能會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虞。

有論者認為，將超額介聘的具體事項，交由學校訂定而

未經立法機關同意，可能造成學校在規範上有許多人為

操作的空間。從學校教師中選擇何者應被列入超額名

單，倘以年資作為唯一的判斷標準，對於年資較淺的教

師不利。故不應僅參考單一標準，或將此標準作為主要

判斷依據。若能改採積分制，則年資只列為其中一個評

分的項目，而非將其列為占有決定性地位；然後再綜合

評估各項要件，如此應是侵害教師工作權的較小方式。 

綜上所述，為避免過度侵害資淺教師之權利，並符

合法律保留原則、授權明確性原則，建議超額教師介聘

宜採綜合評估各項要件之積分制，並於《教師法》中明

確授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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